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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相关规定，本次国有股权

无偿划转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本次无偿划转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 

 

一、本次无偿划转基本情况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年 11月

30 日发布了《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诚

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物流板块专业化整合获得批准的公告》（临 2021-074号），

公告了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并

报国务院批准，拟将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诚通集团”）

持有的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储集团”）股权无偿划入中国

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物流集团”）。 

二、本次无偿划转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划出方基本情况 

中国诚通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12 层

1229-1282 室 

法定代表人 朱碧新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12 层

1229-1282 室 

注册资本 113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25442 

设立日期 1998 年 1 月 22 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资产经营管理；受托管理；兼并收购；投资管理及咨

询；物流服务；进出口业务；金属材料、机电产品、

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黑色金属

矿产品、有色金属材料及矿产品、焦炭、建材、天然

橡胶、木材、水泥、汽车的销售；五金交化、纺织

品、服装、日用品、文化体育用品的销售；林浆纸生

产、开发及利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1998 年 1 月 22 日至长期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12 层

1229-1282 室 

 

（二）划入方基本情况 

中国物流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洪凤 

注册资本 人民币 70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凤凰嘴街 5号院 2号楼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6485K 

经营范围 

铁路系统所需的金属材料及制品、非金属材料、机械设

备、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专用设备、器材、铁路机车、

车辆及配件、汽车配件、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纸及制

品、玻璃及制品、感光材料、建筑材料、木材、化工原

料及其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陶瓷制品、纺

织品、人造板、劳动保护用品、石油及其制品（不含成



品油）、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

活动）、焦炭、油漆、涂料、炉料（含生铁、铁合金）的

销售；货运代理；铁路设备及器材、铁路运输机车、车

辆的修理和维护；铁路再生物资的回收和利用；进出口

业务；汽车销售；房地产经营；招标代理业务；与上述

业务有关的信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7年 12月 7日至长期 

股东名称 国务院国资委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号国海广场 C座 

联系电话 010-51898888 

 

三、本次无偿划转协议安排 

2021 年 12 月 6 日，中国诚通集团和中国物流集团签署《股权无偿划转协

议》，其主要条款如下： 

1、甲方（划出方）：中国诚通集团 

2、乙方（划入方）：中国物流集团 

3、被划转标的 

被划转标的为中国诚通集团所持中储集团 100%国有股权。 

4、无偿划转 

（1）双方同意，甲方将所持中储集团 100%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乙方持有。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乙方将持有中储集团 100%股权，甲方不再持有中储集团

的股权，中储集团仍维持其原有的法人资格不变，并合法存续。 

（2）划转双方应当依据本协议及本次划转批复文件就划转标的股权各自进

行账务调整。 

（3）本次划转为无偿划转，无需支付转让对价。 

（4）因办理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划转而产生的各项税费，由划转双方依照



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 

5、职工安置及债权债务处理 

（1）本次标的股权划转不涉及职工安置分流问题。被划转企业原有职工劳

动关系保持不变。 

（2）本次划转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置。划转完成后，被划转企业的原有债

权、债务继续由被划转企业享有和承担。 

四、所涉及的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1、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相关规定，本次无偿划转

事宜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2、本次无偿划转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中储集团，中国物流集团将通过中

储集团持有公司 45.74%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 

3、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分阶段信息披露要求，持续关注有关进展并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诚通集团和中国物流集团签署的《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12月 8日 


